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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文科技大學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會議 

會議紀錄 

 

會 議 時 間 ：104 年 1月 13 日(星期二)下午 14 時 

會 議 地 點 ：行政大樓三樓大會議室 

主    席 ：鄭校長永福 

出 席 人 員 ：如簽到表 

請 假 人 員 ：李弘斌教務長(王春笙組長代)、李正綱學務長 (王玉英主任

代)、劉建裕主任(艾建宏組長代)、邱伯嶐學生代表(上課請

假) 

記       錄 ：黃久華 

 

壹、 主席致詞 

本小組每學期皆召開會議，為加強落實師生宣導，小組委員編制特於本學期(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增加學術單位四院院長。今年 10-11 月間教育部統合視導本校計有

八項受訪項目，統籌單位為祕書室，由各項業管單位負責執行。請大家積極籌備！ 

上次會議(103 年 6 月 6 日)有多項決議，請報告後續處理情形，本學期執行成果

也請各業管單位詳盡報告。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確認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會議紀錄。會議結論

暨後續執行結果： 

一、教育部統合視導訪視涵蓋層面相當廣，未來一旦正式公告實施後，將由祕書室統籌

協調，依據各視導項目所屬性質由相關業管單位配合辦理。 

《後續執行結果》 

104 年度教育部大專校院統合視導項目 7：「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與資訊安全(含個

資保護)」之訪視指標、填報重點、資料填報範圍與填報時程，於本次小組會議提案

討論。 

二、目前「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各項指標，相關單位皆已遵循辦理，成果良

好。日後除持續執行現有推動措施外，尤應強化教學實質層面，融滲智財權議題於

教學教材、學習測驗，展現於 MOODLE 教學平台上。助益深植、內化全校師生智財權

之法治觀念與行為規範。 

《後續執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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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系融入課程宣導智財權議題之教師與課程數量顯著提升。102-2 學期課程融入智

財權宣導，共計 36 位教師、78 門課程；103-1 學期共計 69 位教師、208 門課程。

詳列於圖資處業務報告【報告案-附件 1】。 

2.圖資處參加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2014 資訊素養示範教材」徵選活動，經評選榮

獲優選作品二件。數位教材名稱：「創用 CC 標示及影音素材 e 籮網講習教材」、

「MOODLE 平台利用講習(初階課程)」。 

3.本處擬於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舉辦「尊重及保護智財權宣導教材」徵選活動，得

獎教材授權分享。 

三、針對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案件標準作業處理流程，圖資處已將書刊及電腦軟體侵權

處理機制與風險管理納入內控文件(「電腦軟體侵權處理程序與機制標準作業(圖

09-2)」及「書刊不法重製影印侵權處理(圖 21)」)。請總務處研擬影印服務廠商倘

有侵權個案之處理機制及內控風險管理；人事室研擬修訂「景文科技大學教職員工

獎懲規定」法規，增列有關教職員工侵權個案之懲處規定。 

《後續執行結果》 

總務處：103 年 11 月新增 SOP「查核影印服務廠商機制程序作業流程」及「影印服

務廠商疑似侵犯智慧財產權處理報告」表單。詳列於總務處業務報告【報

告案-附件 4】。 

人事室：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 8 月 19 日行政會議審議通過修正「景文科技大學教職

員工獎懲規定」，增列有關教職員工侵權個案之懲處規定」並於 8 月 28 日

以景大福人字第 1030007327 號公告周知。詳列於人事室業務報告【報告案

-附件 8】。 

四、請圖資處修訂「景文科技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本小組人

員編制增納觀光餐旅學院、人文暨設計學院、商管學院及電資學院四院院長，俾利

行政單位與學術單位間協調合作與政令佈達。 

《後續執行結果》 

圖資處於 103 年 7 月 1 日提報 102 學年度第 2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景文科技大學

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小組委員編制增納觀光餐旅學院、人文

暨設計學院、商管學院及電資學院四院院長，俾利行政單位與學術單位間協調合作

與政令佈達。 

五、請執行秘書于圖資長於本學期期末校務座談中重申呼籲：教師個人教學網站及

MOODLE 教學平台上之網站資源與教材內容，未經授權分享之圖文及影片，請勿恣意

下載擅用，避免侵犯智慧財產權，否則將擔負民事與刑事罰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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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執行結果》 

圖資處業於 103/10/3 及 103/11/4 提報 103 學年度第 4 次及第 6 次行政會議，重申

宣導教師若未經取得授權，不得將出版社提供之教師資源光碟內容上傳於校內網路

教學平台，或錄製於開放式課程內，供學生自由複製或下載使用。 

參、 報告事項 

本次會議各業管單位提列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推動保護智慧財產權已執行與預定

執行規劃事項，以及活動翦影成果表單。 

一、圖資處執行成果業務報告：【報告案-附件 1】 

二、教務處執行成果業務報告：【報告案-附件 2】 

三、學務處執行成果業務報告：【報告案-附件 3】 

四、總務處執行成果業務報告：【報告案-附件 4】 

五、研發處(創新育成中心)執行成果業務報告：【報告案-附件 5】 

六、進修部執行成果業務報告：【報告案-附件 6】 

七、祕書室執行成果業務報告：【報告案-附件 7】 

八、人事室執行成果業務報告：【報告案-附件 8】 

九、通識教育中心執行成果業務報告：【報告案-附件 9】 

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104 年度教育部大專校院統合視導項目 7：「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與資訊安

全(含個資保護)」之訪視指標填報單位分工及填報繳交時程，提請討論。 

【說明】 

一、統合視導資料填報範圍，項目 7資料填報起迄為 103/1/1-103/12/31，詳【討論

案-附件 1】。 

二、統合視導「學校自我檢核訪視表」，項目 7「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佔 40%，24

個訪視指標。填報單位分工、佐證資料重點項目，詳【討論案-附件 2】。 

三、統合視導項目 7訪視重點，詳【討論案-附件 3】。 

(一)設施參訪：圖書館(或提供影印服務之單位)、電腦教室、電腦機房。 

(二)訪視重點：(1)組織運作、網站；(2)課程規劃、教材；(3)宣導成效；(4)

影印、網站管理。 

四、統合視導「學校自我檢核訪視表」填報時程規劃： 

104/4/15 前各單位就所屬訪視指標項目(含佐證資料夾代碼清單)完成填報 

104/4/16-104/5/15 圖資處彙整暨各單位補證資料 

104 年 5 月下旬或 6 月上旬召開「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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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統合視導「學校自我檢核訪視表」填報單位，修正後通過，如【討論案-附件

2】。 

(二)統合視導「學校自我檢核訪視表」填報時程規劃，確認通過，如上說明四。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主席結論 

一、教育部大專校院統合視導項目 7「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與資訊安全(含個資保護)」,

訪視項目共分三大項：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40%）、資訊安全（30%）、個資保護

（30%），整體總分共 100 分。 

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學校自我檢核訪視表」，五大訪視細項層面：行政督導佔 4%、

課程規劃佔 5%、教育宣導佔 9%、影印管理佔 12%、網路管理佔 10%，合計 40 分；

訪視指標共 24 個。各指標填報執行成果單位，如【討論案-附件 2】，請相關單位依

據圖資處提供的填寫範本格式如期填繳： 

104/4/15 前各單位就所屬訪視指標項目(含佐證資料夾代碼清單)完成填報作業 

104/4/16-104/5/15 圖資處彙整暨各單位補證資料 

三、24 項訪視指標中有 9項指標，請相關業管單位強化填報內容暨佐證資料，如下表 1： 

(一) 針對”學校開設「智慧財產權」通識課程或以其它有效方案替代，以強化學生具備正

確智慧財產權觀念”，請教務處後續追蹤檢視全校課程，除通識課程外，是否有其他

系開設或融入智財權議題。例如：資管系、資工系或企管系。 

(二) 針對”學校教師自編教材或講義授課”，請教務處及進修部強化說明「確認教師是否落

實之機制」。 

(三) 針對”學校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適當引導學生使用正版教科書”，請教務處及進修部強化

檢附「教學情形說明」。 

(四) 針對”學校教師適時提醒或制止學生使用不法影印教科書，或通報學校予以輔導”，請

教務處規劃相關流程及處理重點，增補 SOP，俾利老師於教學現場進行提醒或輔導

作為時，據此參酌辦理。 

(五) 請人事室強化新進教師宣導成果；請學務處強化推動系學會或社團辦理智慧財產權

宣導活動。 

(六) 針對”學校訂定具體方案或措施協助弱勢學生購置或取得教科書”，請圖資處強化檢附

具體方案辦理情形及提供運作情形(含成果)。 

(七) 針對”學校校園內的公用電腦設備建立相關的防護措施”，推動單位除圖資處外，增列

各行政單位暨學術單位，共同針對個人電腦、公用電腦暨專業教室電腦建立相關的

防護措施。 

請圖資處在每學年度第一學期 12月份進行校園合法軟體自我檢核作業時增加表單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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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校園個人電腦，由每位教職員親自確認且簽署： 

  「校園個人電腦無安裝不法軟體」。 

  「個人在教學中無使用不法軟體」 

(2)各系公用電腦暨專業教室，請各系主任協助確認且簽署： 

  「本系公用電腦暨專業教室無安裝不法軟體」。 

請圖資處依據本次會議結論，修正「電腦軟體侵權處理程序與機制標準作業流程(圖

SOP-045)」及相關內控文件。 

(八) 針對”學校推動校園合法軟體之使用”，推動單位除圖資處外，增列各學術單位，共同

填報合法授權軟體清單。 

表 1：學校自我檢核訪視表 

「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會議決議事項摘要表 

訪視

細項 
訪視指標 評分標準 會議決議事項 

( 二 ) 課

程規劃

(5%) 

1.學校開設「智慧財產權」

通識課程或以其它有效

方案替代，以強化學生

具備正確智慧財產權觀

念？(1 分) 

【填報單位】 

通識教育中心、教務處、 

學務處、進修部 

提供佐證資料：1 分。 

(請檢附課程情形或及其

他替代方案) 

1.佐證資料除檢附教學大綱外，增

加教材/講義或學生學習成果紀

錄俾以強化佐證。 

2.請教務處後續追蹤檢視全校課

程，除通識課程外，是否有其

他系開設或融入智財權議題。

例如：資管系、資工系或企管

系。 

3.通識教育中心「景文之道」、學

務處「法治教育」及各系融入

宣導智財權議題課程，皆納入

本指標替代方案。 

2.學校教師自編教材或講

義授課，並利用校內網

路教學平臺編寫或提供

學生下載使用？(1 分) 

【填報單位】 

教務處、進修部 

提供佐證資料：1 分。 

(請檢附教師自編教材情

形：a.確認教師是否落實

之機制；b.平臺網址或教

師教學網址) 

教師自編教材或講義授課，

除填報課程數量與教學大綱網址

外，請教務處及進修部強化說明

「確認教師是否落實之機制」。 

4.學校教師在教學過程中

適當引導學生使用正版

教科書？(1 分) 

【填報單位】 

教務處、進修部 

提供佐證資料：1 分。 

(請檢附教學情形說明) 

本指標佐證資料，請教務處

及進修部強化檢附「教學情形說

明」。 

5.學校教師適時提醒或制

止學生使用不法影印教

科書，或通報學校予以

輔導？(1 分) 

【填報單位】 

教務處、進修部 

提供佐證資料：1 分。 

(請檢附教師輔導之辦理

情形) 

有關教師制止學生使用不法

影印教科書，或通報學校予以輔

導，請教務處規劃相關流程及處

理重點，增補 SOP，俾利老師於教

學現場進行提醒或輔導作為時，

據此參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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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視

細項 
訪視指標 評分標準 會議決議事項 

( 三 ) 教

育宣導

(9%) 

4.學校舉辦智慧財產權觀

念宣導之研討會、座談

會、研習或於新進教師

研習辦理智慧財產權宣

導課程或鼓勵系學會或

社團辦理智慧財產權宣

導活動？(3 分) 

【填報單位】 

學務處、進修部、人事室、 

圖資處、研發處(創新育成中

心)、通識教育中心 

(1)學校舉辦智慧財產

權觀念宣導之研討

會、座談會、研習：

1 分。 

(2)新進教師研習辦理

智慧財產權宣導課

程：1 分。 

(3)鼓勵系學會或社團

辦理智慧財產權宣

導活動：1 分。 

(請檢附辦理活動情形：

a.活動名稱及內容；b.講

師名稱；c.辦理時間；d.

參加對象及人數) 

本指標佐證資料，請人事室

強化新進教師宣導成果；請學務

處強化推動系學會或社團辦理智

慧財產權宣導活動。 

5.學校將「遵守智慧財產

權觀念」及「禁止不法

影印」或類似警語列入

學生手冊或學生在校資

訊，並於新生訓練時宣

導周知？(2 分) 

【填報單位】 

學務處、進修部、 

教務處、圖資處、 

通識教育中心 

提供佐證資料：2 分。 

(請檢附宣導方式及提供

宣導資料) 

 

本指標佐證資料，請強化檢

附宣導方式及提供宣導資料。 

( 四 ) 影

印管理

(12%) 

4.學校訂定具體方案或措

施協助弱勢學生購置或

取得教科書？(2 分) 

【填報單位】 

圖資處、學務處 

提供佐證資料：2 分。 

(請檢附具體方案辦理情

形：a.專責單位；b.方案

內容；c.運作情形(含成

果)) 

本指標佐證資料，請圖資處

強化檢附具體方案辦理情形及提

供運作情形(含成果)。 

 

( 五 ) 網

路管理

(10%) 

3.學校校園內的公用電腦

設備建立相關的防護措

施(2 分) 

【填報單位】 

圖資處、 

各行政單位暨學術單位 

提供佐證資料：2 分。 

(請檢附佐證資料(例如定

期檢視公用電腦包括專

案電腦、電腦教室、行政

電腦等不法軟體安裝之

稽核紀錄)) 

1.本指標推動單位除圖資處外，增

列各行政單位暨學術單位，共

同針對個人電腦、公用電腦暨

專業教室電腦建立相關的防護

措施。 

2.請圖資處在每學年度第一學期

12 月份進行校園合法軟體自我

檢核作業時增加表單內容： 

(1)校園個人電腦，由每位教職員

親自確認且簽署： 

「校園個人電腦無安裝不法軟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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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在教學中無使用不法軟

體」 

(2)各系公用電腦暨專業教室，請

各系主任協助確認且簽署： 

「本系公用電腦暨專業教室無安

裝不法軟體」。 

3.請圖資處依據本次會議結論，修

正「電腦軟體侵權處理程序與

機 制 標 準 作 業 流 程 ( 圖

SOP-045)」及相關內控文件。 

4.學校推動校園合法軟體

之使用(2 分) 

【填報單位】 

圖資處、各學術單位 

提供佐證資料：2 分。 

(請檢附學校合法授權軟

體清單(含軟體名稱、授

權數、授權有效日期、購

買金額等)) 

1.本指標推動單位除圖資處外，增

列各學術單位，共同填報合法

授權軟體清單。 

2.本指標佐證資料須呈現軟體名

稱、授權數、授權有效日期及

購買金額等。 

 

 

柒、 散會(15 時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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